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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一009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将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焦西山”）等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
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销售原材料及产成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2024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941000万元，预计 2025年度关
联交易总额1125727万元（以下所涉及增值税应税项目均为不含税价）。

2、2025年 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
宇强、孟奇已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具有表决权的独立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3、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
案。

4、上述议案需提交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焦煤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就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

决。
（二）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25年日常关联采购预计915853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及
动力

向关联
人采购
设备等

向关联
人采购
劳务等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租赁
设备

贷款

合计

关联人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煤国际

山焦国发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

山焦西山机电厂

西山建筑工程集团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财务公司

关联交易
内容

原辅料等

原辅料等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购买设备等

购买设备等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房屋建筑物租赁

房屋建筑物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支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2025年
预计金额

155295

68571

151088

56000

22976

26872

26464

19000

35071

20271

51660

41019

93178

108063

18678

3004

17923

720

915853

2025年1月
发生金额

295

679

6691

964

0

133

0

0

0

0

0

140

5495

4030

31

0

7

50

18515

单位：万元

2024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

183964

54909

48893

34076

19061

71568

18359

17807

19136

9830

37071

29649

89237

91307

16871

2806

22952

1979

769475

2、2025年日常关联销售预计209874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销售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等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
人出租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出租
设备

存款

合计

关联人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

山西焦煤华兴能源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财务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原辅料、燃料等

原辅料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房屋建筑物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收入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2025年
预计金额

3653

1630

2620

43996

80389

20973

22384

3546

4021

547

22877

744

2494

209874

2025年1月
发生金额

0

1

0

0

2777

0

0

1

0

0

0

0

0

2779

单位：万元

2024年实际
发生金额

1616

1063

11890

25963

82143

6502

8758

4081

4928

2670

19070

590

2251

171525

注释：以上表格中所述的2024年实际发生金额均为初审数据，确切的数据以
经审计的2024年度报告为准；表中尚不包含全部业务预计，公司将根据与关联方
洽谈情况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4年度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941000万元，比预计1534797万

元减少 593797 万元，减幅 38.69%。其中：关联采购金额 769475 万元，比预计
1034337万元减少 264862万元，减幅 25.61%；关联销售金额 171525万元，比预计
500460万元减少328935万元，减幅65.73%。

1、2024年日常关联采购769475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及
动力

向关联
人采购
设备等

向关联
人采购
劳务等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租赁
设备

贷款

合计

关联人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煤国际

山焦国发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山西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

山焦西山机电厂

西山建筑工程集团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汾西矿业设备租赁分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财务公司

关联交易
内容

原辅料等

原辅料等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燃料及动力

购买设备等

购买设备等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房屋建筑物
租赁

房屋建筑物
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支出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2024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183964

54909

48893

34076

19061

71568

18359

17807

19136

9830

37071

29649

89237

91307

16871

2806

70

15961

6921

1979

769475

2024年度
预计金额

238380

66927

41296

49794

19242

162930

12500

13989

30508

20531

24778

36208

138541

135005

18628

2811

96

12079

6218

3876

1034337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3.91%

7.14%

6.35%

4.43%

2.48%

9.30%

2.39%

2.31%

2.49%

1.28%

4.82%

3.85%

11.60%

11.87%

2.19%

0.36%

0.01%

2.07%

0.90%

0.26%

单位：万元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22.83%

-17.96%

18.40%

-31.57%

-0.94%

-56.07%

46.87%

27.29%

-37.28%

-52.12%

49.61%

-18.11%

-35.59%

-32.37%

-9.43%

-0.18%

-27.08%

32.14%

11.31%

-48.94%

-25.61%

2、2024年日常关联销售171525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向关联
人销售
原材料

关联人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原辅料、燃料
等

原辅料等

关 联 交 易
定价原则

市场价

市场价

2024年实际
发生金额

1616

1063

2024年度
预计金额

16097

787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0.94%

0.62%

单位：万元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89.96%

35.0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等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
人出租
房屋建
筑物

向关联
人出租
设备

存款

合计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

山西焦煤华兴能源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
（不含山焦西山及其子公司）

山西焦煤财务公司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销售产品等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房 屋 建 筑 物
租赁

房 屋 建 筑 物
租赁

设备租赁

设备租赁

利息收入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11890

25963

82143

6502

8758

4081

4928

2394

276

19070

590

2251

171525

12331

152460

163160

69740

46279

5525

6321

264

264

23085

560

3587

500460

6.93%

15.14%

47.89%

3.79%

4.15%

2.38%

2.87%

1.40%

0.16%

11.12%

0.34%

1.31%

-3.58%

-82.97%

-49.65%

-90.68%

-81.08%

-26.14%

-22.04%

806.82%

4.55%

-17.39%

5.36%

-37.25%

-65.73%

注释：1、以上表格中所述的2024年实际发生金额均为初审数据，确切的数据以经审
计的2024年度报告为准。2、2024年预计金额1534797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公告《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2024-007）。

公司董事会对部分日常关联交易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额占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61.31%。部分关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额存在较
大差异，主要是由于报告期煤炭市场价格大幅下行，同时下游需求不足，关联交易
（主要是关联销售业务）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大幅减少。

公司独立董事对部分日常关联交易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2024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符合煤炭行业变化、市场行

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
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部分项目实际发生金额与
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但该等差异是因报告期煤炭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公司与
焦煤集团下属企业降低关联交易而出现的，交易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业
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31914164T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1062322.99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机械修造；批发零

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木材除外）；道路货物运输；汽车修理；种植
业；养殖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仅限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取
得相关特行许可的单位从事，其他经营范围详见章程修正案。

截止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53059876.79万元，净资产14669398.11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14633693.83万元，净利润624584.79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焦煤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其它关联方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1008977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注册资本：925032.72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35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制品制造、销售，电力、热力、

水的生产和供应，售电等。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3206005万元，净资产 4924014.44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4396302.58万元，净利润317124.26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2、公司名称：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248849727
法定代表人：孟君
注册资本：198245.614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16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水路普通货物运输；船舶检验服务；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一般项目：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物料搬运装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超导材料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等。

截止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4350218.25万元，净资产2034012.32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2193141.13万元，净利润300220.3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3、公司名称：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00251530
法定代表人：王新照
注册资本：205681.363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
经营范围：本公司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承办对外投资、合资、合作及来料
加工和补偿贸易业务；生产：焦炭、合成氨、尿素；制造其它化学、化工产品；承揽化
工设备和零部件加工制作、设备检修、建筑安装、防腐保温工程设计、技术咨询；道
路货物运输；生产、销售：洗精煤；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房屋租赁、场地租
赁、设备租赁；批发、零售：钢材、有色金属材料、黒色金属材料、铁矿石、生铁、铁合
金（国家限制旳除外）；零售：汽油、柴油（仅限分支机构油品综合经销部凭许可证
经营）等。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 2975777.48万元，净资产 1003830.99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564628.91万元，净利润25302.96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4、公司名称：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MA3Q5FHB2U
法定代表人：段高峰
注册资本：116623.75万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海曲东路396号日照国际财富中心30层301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港口经营;检验检测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洗选;
矿物洗选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标
准化服务。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79623.13万元，净资产 135267.52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511104.3万元，净利润689.96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5、公司名称：山西焦煤华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0MAKY45N
法定代表人：张文宪
注册资本：38000万人民币
住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振兴街11号2308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截止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97130.3万元，净资产51976.98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1007638.36万元，净利润3896.71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6、公司名称：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724618201U
法定代表人：李瑞琪
注册资本：24000万人民币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白家庄路西山桃杏办公楼七层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
用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四项施工按资质证经营）;
消防工程设计及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电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机电产
品（不含小轿车）、橡胶制品、科教器材、消防器材的销售;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检
测;灭火器维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 479755.14万元，净资产 30929.26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103986.79万元，净利润32.1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7、公司名称：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81814080273R
法定代表人：谢玉生
注册资本：8100万人民币
住所：古交市金牛街60号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具体承包工程范围
详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力承装三级、承修二级、承试三级;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修理;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材料、水磨石制品、粉煤灰、日用百货销售;土
方机械租赁、设备租赁、设备代购代销;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养护服务;门
窗加工销售;矿井钻探技术咨询;园林绿化;利用粉煤灰、水泥等辅助材料加工及销
售矿用浇注料;地质灾害防治施工丙级、压力管道安装（GB2（2））;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混凝土生产及销售。交通设施和铁艺栏杆的制作、
销售、安装;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94744.46万元，净资产 18650.19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49416.76万元，净利润41.5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8、公司名称：山西西山金城建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110095952M
法定代表人：韩林锁
注册资本：9180万人民币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438号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安

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矿山地面建筑安装工程及矿区配套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
包;各类土石方工程;各种类型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安装;构筑物的建筑施工
（按资质证要求）;高速公路路基;一级标准以下公路和独立大桥工程施工;二级资质
等级的市政工程施工;装饰工程;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变电站电气设备安装;
地基加固处理;砼预制构件（以上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园林绿化;建筑材料的批发
零售;木材加工;铝合金、塑钢门窗的生产、制作、安装;特种设备:塔式、桥门式起重
机的安装维修;锅炉安装、修理;电梯的维修;压力管道的安装（限分支机构经营）;建
筑智能化工程;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设备租赁;混凝土外加剂的生产与销售;体育项
目经营（不包括体育竞赛、表演）。

截止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154212.01万元，净资产5450.58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13578.47万元，净利润6.52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与本公司的交易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

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主要按照市场价格的原则，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

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市场价格的，由
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议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
体情况确定结算及付款方式，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1、公司与山焦西山

公司及子公司与山焦西山发生的关联采购和销售均按市场价及协议价执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山焦西山采购燃料煤关联交易执行市场价。2、与其它关联方
本公司与焦煤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含山焦西山）关联交易均按市场价及协议

价执行。(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分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交

易原则，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解决太原选

煤厂入洗煤的正常供应、港口煤的配售、子公司电厂燃料煤供应、铁路运输正常运
行、煤矿设备正常的修理和维护、材料物资的储备等。

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以上交
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议，该事项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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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召
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25年3月11日（星期二）上
午10:00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3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3月1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上午9:15至2025年3月11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
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3月5日（星期
三）。7．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3月5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8．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山西焦煤大厦三层百
人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本次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上述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的《山西焦煤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2）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

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3）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4）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
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将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交会务人员。2.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3月7日9:00一17:003.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2203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
附件1）

五、其他事项1.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岳志强、蔚青
联系电话：0351-7799983
传真：0351-7799111
电子邮件：zqb000983@163.com2.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0983，投票简称：“焦煤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

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 3月 1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3月11日下午3: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2025年3月11日召开的山
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一览表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股东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份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5一008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以通讯方式于2025年2月19日召开。公司已于2025年2月8日以传真、邮件
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人。会议由樊大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告2025-009)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6名关

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联董
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详见公告2025-01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9日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2月20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国投瑞银顺银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银债券

005435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2018年2月23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2月24日

2025年2月24日

2025年2月24日

2025年2月24日

1、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本次开放期时间为2025年2月24日至2025年3月21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转换申请。2、本基金自2025年3月22日起进入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
回、转换申请。2 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国投瑞银顺银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以封
闭期和开放期相交替的方式运作。本基金第一个开放期的首日为本基金基金合
同生效日的6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第二个开放期的首日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
的 12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第三个开放期的首日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的 18个
月后的月度对日，如开放首日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以此类推。本基金
每个开放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 20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不得在
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业务。

本基金第14个封闭期为2024年9月24日起至2025年2月23日止。本基金第
14次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期为2025年2月24日至2025年3月21日的
20个工作日。自2025年3月22日起至2025年8月24日止，为本基金的第15个封
闭期，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办理本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时除外。开放期内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载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3 申购业务3.1 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
（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在不低于上述规
定的金额下限的前提下，如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投资人需同时遵循该销售
机构的相关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
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M＜100万元

100万元≤M＜500万元

500万元≤M

申购费率

0.80%

0.40%

0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

成功，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

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
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
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
低基金申购费率。

（4）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
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
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
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
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
实接收到申购申请。申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申请及
申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4 赎回业务4.1 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单笔赎回不得少于500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
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500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
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5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人在
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在不低于上述规定的基金份
额下限的前提下，如基金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涉及上述
规则的业务时，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规定。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
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持有时间少于7日

持有时间大于等于7日但少于一个封闭期

持有时间满一个封闭期或以上

赎回费率

1.50%

0.10%

0

对于持续持有基金份额少于7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
产；对于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7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应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

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处理时，申购确认日
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申购确认日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所适用的赎
回费率。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
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
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
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
低基金赎回费率。

（4）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基金份额持有
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投资人赎回申请生
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
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
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遇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

或其它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
顺延至上述情形消除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银行账户。5 日常转换业务5.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1）申购补差费：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的补差。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

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2）赎回费：在进行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视同赎回申请，如涉及的转出基金

有赎回费用,则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同一笔转换业务中包含不同持有时间的
基金份额，分别按照持有时间收取相应的赎回费用。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转换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基金转换公式及其计算如下：
转出金额＝基金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赎回费＝转出金额×适用的赎回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价外法)=(转出金额–基金赎回费)*转入基金申购费费率/(1+

转入基金申购费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价外法)=(转出金额-基金赎回费)*转出基金申购费费率/(1+

转出基金申购费费率)
补差费=转入基金申购费-转出基金申购费
净转入金额＝转出金额-基金赎回费－补差费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对于收取固定金额申购费的，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

转换适用绝对数额的补差费）。
（3）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人当日多次转换，单笔计算转换费用。5.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在直销渠道开通与本公司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各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状态及交易限制详见各基金最新相关公告。
（2）办理日常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

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外）。
（3）关于本基金在其他基金销售机构的转换业务情况，请投资者以基金销售

机构的发布的最新相关信息为准，或直接咨询基金销售机构。
6 基金销售机构
6.1. 直销机构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9号安信金融大厦18楼
电话：(0755)83575993 83575994
传真：(0755)82904048
联系人：马征、李沫
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
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
6.2 非直销机构

（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5）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7）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8）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0）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4）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5）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16）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8）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9）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1）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2）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3）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6）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具体网点、规则、流程、数额限
制等请详见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销售机构可办理的业务类型及业务办理状
况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
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名录，投资者可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

7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

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

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2）本基金若参加其他代销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详见各代销机构相关公告

或本公司网站相关提示。
（3）2025年2月24日至2025年3月21日为本基金第14个开放期，即在开放期

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业务，2025年 3月 21日
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

（4）《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2亿元，
本《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并按其约定程序进行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本《基金合同》期限。如届
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
充的，则本基金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基金合同》生效三年后继续存续的，自《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的基金存续
期内，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
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5）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第14个开放期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

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ubss⁃
dic.com）查阅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资料。投资者还可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或代销机构咨询电话咨询基金
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
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
律文件。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0日

国投瑞银顺银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


